　　　　附件 4：
[bookmark: _GoBack]2022 年度汉中市医疗保险定点门诊部 、诊所 、村卫生室
履行服务协议考核评分表
定点协议服务机构名称(签章)：考核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序 号
	项目
	分序
号
	检查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自评分
	考核分

	









一
	






管理
情况
( 31
分)
	
1
	医疗机构名称、执业地址、法人、 医 保负责人等发生变化时，及时向医保 部门提供相关材料备案， 申请变更。
	经有关部门变更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未向医保 经办机构申请备案，扣 3 分。
	
3
	
	

	
	
	
2
	是否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， 并保存完好。
	
未签订协议或者未保存协议该项不得分。
	
3
	
	

	
	
	3
	是否结合实际制定履行协议规章制 度和具体措施。
	查阅相关资料，无规章、措施扣4 分。
	4
	
	

	
	
	

4
	是否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， 是否有专人负责信息系统管理，能按 要求配备系统软件、硬件、 网络等设 备，及时做好系统维护升级、数据上 传，确保数据完整，系统安全。
	
未按照要求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，该项 不得分；未按照要求及时做好升级维护，扣 2 分； 未及时准确上传信息数据，扣 2 分。
	

4
	
	

	
	
	
5
	是否履行参保人员资格审核、落实医 保待遇政策。
	未按规定核实参保人员信息扣2 分，未建立备案 登记制度和台账扣2 分。
	
4
	
	







	
	
	
6
	是否严格执行门诊明细清单，收费与 病历、处方等一致，高值耗材、药品 等进销存与实际相符。
	以药易药、诊疗项目与实际不相符，或记账与病 历、 医嘱等不相符的，发现一例扣2 分。
	
6
	
	

	
	
	
7
	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、记账凭证、 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入库记录等涉及 基金使用的相关资料。
	
未建立登记台账，不能提供相应资料的，扣 3 分。
	
3
	
	

	
	
	
8
	是否存在超范围执业、将不具备医保 结算资格的分支机构或其他机构的  医疗费用纳入申报结算范围。
	
发现 1 例违约行为扣4 分。
	
4
	
	

	









二
	







服务
质量
( 30
分)
	
9
	是否存在伪造、涂改医疗记录、 医疗 文书。
	
伪造、涂改医疗文书发现 1 例扣2 分，扣完为止。
	
6
	
	

	
	
	
10
	是否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、必要的医 疗服务， 医保结算规范、便捷。
	违反医保政策规定，不符合诊疗常规，扣 2 分； 超范围诊治、超标准收费的，扣 2 分。
	
4
	
	

	
	
	
11
	及时、准确向参保人员提供医疗费用 查询服务和费用清单，并承担其解释 责任。
	不提供费用清单或费用解释不清的被患者投诉情 况属实的，发现一例扣 1 分。
	
4
	
	

	
	
	
12
	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情况、贯标工作落 地应用情况。
	是否全面支持电子医保凭证使用，配备终端；( 无 终端此项不得分) ；贯标工作是否落地应用 (未 完成不得分)
	
5
	
	

	
	
	13
	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落实情况。
	可以进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不进行网上结算，推 诿异地患者，要求患者现金垫付的，扣 4 分。
	4
	
	

	
	
	14
	门诊共济保障制度落实情况。
	是否积极宣传门诊共济相关政策并严格落实。
	4
	
	

	
	
	
15
	
门诊“两病”“慢病”“特药”落实情况。
	是否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服务。不进行网上直接结 算要求患者现金垫付的，扣 1 分；在门诊慢性病、 两病、特殊药品审核鉴定中把关不严的，扣 2 分。
	
3
	
	







	





三
	


打击
欺诈
骗保
( 25
分)
	
16
	是否组织打击欺诈骗保专项学习宣  传、张贴宣传资料、开展自查自纠， 是否有整改措施，有无违法、违规行 为，并受到查处。
	无学习宣传资料扣 1 分，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 扣 2 分，有违规行为受到查处此项不得分，有违 规行为无整改措施扣2 分。
	

5
	
	

	
	
	
17
	是否存在扩大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 围的行为。
	存在将美容、非功能性整容等与疾病治疗无关的 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类纳入医保基金使用医保卡 个人账户支付，发现一例扣4 分。
	
8
	
	

	
	
	
18
	通过“假病人、假病情、假票据、假血 透”方式套取骗取医保基金行为；
	发现一例，此项不得分
	
8
	
	

	
	
	19
	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；
	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每人次扣2 分，扣完为止。
	4
	
	

	





四
	


医保
政策
学习
宣传
( 14
分)
	


20
	是否设置基本医保政策宣传栏、投诉 箱、及时妥善处理参保人员举报投  诉。公示主要医疗收费项目、收费标 准、举报电话，使用规范的医保宣传 标识，公布医保门诊就医流程。
	未设投诉窗口(台) 、箱等设施、公布监督举报电 话，扣 1 分；对参保人员的投诉未及时受理处理， 造成上访的，扣 2 分；无医保政策宣传栏、不及 时更新宣传内容，扣 1 分； 险种合并仍使用原有 标识标牌，扣 1 分；未公布无门诊就医流程，扣 1 分。
	


6
	
	

	
	
	

21
	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学习医保政策，参 加有关医保政策和业务培训；管理人 员和医务人员熟悉医保政策，并能正 确解答、宣传，做好医保政策咨询服 务。
	
无培训学习记录的，扣 3 分；抽查 4 名工作人员 对医保政策不熟悉的，扣 2 分；错误解答、宣传 医保政策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扣 3 分。
	

8
	
	

	合            计
	100
	
	


备注：违反医疗保障有关政策规定或服务协议约定，但本表中没有具体评分标准的，每项扣 5 分，情节严重的扣 10 分。



